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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0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2017-027 

债券代码：112422                          债券简称：16 飞马债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房地产租赁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含公司全资子公司，下同）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壮勉先生签署（续签）

《深圳市房地产租赁合同书》，租赁其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深圳大道与香蜜湖路交界

西北处的阳光高尔夫大厦房地产作公司办公用途，租赁房地产建筑面积共计1,666.10

平方米，租赁总金额为人民币10,796,328.00元。公司按月向黄壮勉先生支付租金并于

每月5日前完成支付，月租金总额为人民币299,898.00元。租赁期限自2017年4月1日

起至2020年3月31日止。 

2、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于2017年4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经非关联董事投

票表决通过了《关于关联交易事项—房地产租赁的议案》（关联董事黄壮勉回避本

议案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房地产租赁

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需要回避表决。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人黄壮勉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有关规定，黄壮勉先生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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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出租方（甲方）：黄壮勉 

承租方（乙方）：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主要内容： 

（1）甲方将其为于深圳市福田区深圳大道与香蜜湖路交界西北阳光高尔夫大厦

的房屋出租给乙方使用。 

（2）租赁房屋面积共计：1,666.10平方米 

（3）月租金总额：人民币299,898.00元 

（4）租金交付日期：每月5日前 

（5）租赁房屋用途：办公 

（6）租赁房屋的期限：自2017年4月1日起至2020年3月31日止 

（7）其他。合同约定之租赁期间届满，如公司需继续租用租赁房地产的，应于

租赁期届满之日前一个月向黄壮勉先生提出续租要求；在同等条件下，公司对租赁

房地产有优先承租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租赁事项的租赁价格参照深圳市房屋租赁管理办公室颁布的福田区房屋

租赁指导租金以及周边物业租赁的市场行情，结合公司办公楼的使用情况确定，交

易价格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影响。 

2、上述租赁房屋位于深圳市中心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为公司目前办

公所在地，租赁该房屋有利于公司保持经营场所稳定、控制运营成本，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4、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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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